附件1：

关于评选2010年山东省建筑工程质量
“泰山杯”奖的通知

鲁建管发〔2010〕12号

各市建管局（处、办），有关市住房城乡建委（建设局），各市建筑业协会（联合会），省直有关部门，有关中央驻鲁施工企业：

为认真贯彻省政府《关于实施质量兴省战略的意见》，进一步加强质量管理，实施精品工程战略，全面提升工程质量水平，推动全省建筑业平稳较快发展，根据《山东省建筑工程质量“泰山杯”奖评选办法》，现将2010年山东省建筑工程质量“泰山杯”奖评选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要求

 （一）按照《山东省建筑工程质量“泰山杯”奖评选办法》（附件1）组织申报；

 （二）各市、各部门要严格按照申报名额分配表（附件2）组织申报参评工程，并在申报文件中对被推荐工程的质量水平进行排序； 

（三）被推荐工程为2007年9月30日至2009年9月30日期间竣工并组织验收，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必须提供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；

 （四）被推荐工程必须执行现行建筑节能标准，提供《山东省节能建筑认定证书》或符合节能标准的证明；

 （五）被推荐工程主要参建单位、监理单位,由主要承建单位一同申报，建设单位或业主不能作为主承建单位申报；如被推荐工程不能确定申报单位，则该工程不得申报；

 （六）建筑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总承包单位自行完成。除住宅小区、组团和联合申报工程外，一般情况下，申报工程应为一个单位工程，一个单位工程只能有一家总承包企业施工。申报工程的参建单位，应由承建单位或建设单位提供参建工作量证明，劳务分包企业不能作为参建单位申报；

 （七）申报资料中，介绍施工质量情况的文字材料，除突出工程难点、特点外，要重点突出该工程各分部的质量亮点。工程DVD光盘应使用硬盒包装，配乐不要影响解说效果；

 （八）证明工程项目设计水平先进的文件或证书必须由市级（含市级）以上建设主管部门或省直（含省直）以上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出具；

 （九）需要消防验收的，必须有消防验收报告；电梯工程必须提供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的电梯验收报告；

 （十）工程主要监理单位和主要参建单位自愿申报“泰山杯”奖的，必须在申报表“申报单位及工程概况”中填写主要监理单位和主要参建单位相关内容并盖章。工程主要监理单位不申报“泰山杯”奖，由承建单位填写申报表“承建单位、主要监理单位及主要参建单位简况”相关内容无须盖章。工程主要参建单位不申报“泰山杯”奖，无须填写主要参建单位相关内容；

 （十一）主承建单位为省内企业的，必须为“山东省建筑业协会”会员；

 （十二）申报“泰山杯”奖的工业设备安装工程，由省安装协会统一布置推荐；

 （十三）申报名额分配表含省外工程申报名额。

 二、存在以下问题不得申报

 （一）未制定工程质量通病治理措施的；

 （二）未按规定进行招投标，工程存在违法分包、肢解工程的现象的；

 （三）有影响使用功能和使用安全隐患的；

 （四）工程投入使用后，使用单位进行较大改造的。

 三、进度安排

各市建筑业主管部门、建筑业协会（联合会）及有关部门于7月20日前将推荐文件、推荐汇总表（附件2）和申报资料报山东省建筑业协会（附件1～3请从山东省建筑业信息网（www.sdjgj.gov.cn）主页省内信息部分，点击“更多”查找本文件下载附件，附件2请用电子邮件同时发送sdtsbj＠163.com）。省建筑业协会8月对申报项目组织初审，省建管局、省建筑业协会10月组成若干复查组对通过初审的工程进行复查，11月组织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。 

联 系 人：刘玉涛  李伟  孙大伟

 联系电话：0531-86195330  86195358

 地    址：济南市正觉寺小区一区1号   邮编：2500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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